
某银行与某局城建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

——债务人在二审中得知案涉债权转让时，该转让始对其发生效力；债权人应当对借款法律关系特别

是欠款未还的事实承担举证证明责任

【关键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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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案情】

　　某银行北京分行一审诉讼请求：1.判令某局城建公司偿还截至2016年8月31日的借款本金

347282810.89元，利息、罚息及复利74163305.66元，以及自2016年9月1日起至实际清偿日止

根据《借款合同》约定的利息、罚息、复利及其他费用；2.判令某局城建公司支付律师费406万元；3

.判令案件受理费、财产保全费及实现债权的其他费用由某局城建公司承担。

　　法院经审理查明：2014年1月17日，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贷款人与作为借款人的某局城建公司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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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借款合同》，合同主要条款如下：借款用途为原材料购买。未经某银行北京分行书面同意，某局

城建公司不得改变借款用途。借款金额为35000万元。借款期限半年。贷款利率为年利率7.28%。本

合同项下贷款按照约定发放至某局城建公司在某银行北京分行开立的贷款发放账户之日为贷款提款日

。贷款自提款日起开始计息。

　　2014年1月，某局城建公司向某银行出具《提款申请》并提交了与某公司签订的《钢筋购销合同

》，约定：某公司向某局城建公司供应钢筋，其中规格型号为HRB335的带肋钢筋35000吨，单价

4683元，总价163905000元；规格型号为HPB325的光圆钢筋70000吨，单价4720元，总价

330400000元。该合同第五条关于货款金额的大写金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

　　2014年1月17日，某银行北京分行向某局城建公司发放贷款3.5亿元，依据借款凭证的记载，贷

款进入《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当日，3.5亿元进入《借款合同》约定的还款账户。当日

，3.5亿元转入某公司在某银行的账户。

　　某银行北京分行从某局城建公司账户中直接扣收本金596917.4元，扣息11186570.12元。

　　2015年1月16日，中国某银行《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申请书》载明：账户名称为某局城建公司，开

户银行为中国某银行北京西长安街支行，账号为626480744，销户原因为迁址。截止销户日，上述

银行结算账户余额为0元。

　　根据2016年12月13日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关于某局城建公司的《企业信用报告》记载，某局

城建公司当前负债余额为10161.18万元，不良和违约负债余额为0.0万元，不良/违约类贷款笔数为0

。在已还清债务一栏中，记载有授信机构为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欠息日期为2014年3月21日，

欠息金额为4459000元，结清日期为2014年9月30日。在已还清正常类债务的表格中，记载有授信

机构为中国某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西长安街支行，贷款种类为流动资金贷款，借据金额为35000万

元，放款日期为2014年1月17日，到期日期为2014年7月17日，结清日期为2014年12月31日，还

款方式为正常收回。该《企业信用报告》的上述相关信息由某银行北京分行提供。

　　另查明：2012年12月26日，某银行交通事业部北京分部向某局五公司出具确认函称：“贵公司

同某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签订的担保合同，我部已知晓，并确认该合同签署内容真实有效。某高速公路

有限公司承担关于本次贷款的本金和利息偿还义务，所有本金和利息及由此产生的费用全部由某高速

公路有限公司承担和偿还，与贵公司无关。同时声明本确认函仅用于贵公司在我行办理的5亿元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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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信项下放款使用，贵公司应保证在上述授信项下借款全部清偿后，将本确认函原件归还我部。” 20

13年1月8日，某银行北京分行与某局五公司签订《综合授信合同》，为某局五公司提供了最高额度

为5亿元的综合授信，期限为一年。2013年1月18日，某银行—非凡资产管理系列理财产品作为委托

人、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受托人、某局五公司作为融资方，三方签订了《委托债权投资协议》，融资

5亿元，协议中约定某局五公司应当于2014年1月18日向某银行北京分行归还委托债权投资资金5亿

元及利息。2012年12月26日某银行交通金融事业部北京分部确认函中所称的“本确认函仅用于贵公

司在我行办理的5亿元综合授信项下放款使用”中的“5亿元综合授信”，即为2013年1月8日《综合授

信合同》和2013年1月18日《委托债权投资协议》项下的5亿元。某银行北京分行确认案涉3.5亿元

系用于归还某局五公司2013年1月8日《综合授信合同》和2013年1月18日《委托债权投资协议》项

下5亿元债务的一部分。

　　本案3.5亿元贷款资金流向：2014年1月17日，某银行北京分行向某局城建公司发放贷款3.5亿

元，贷款进入《借款合同》约定的贷款发放账户，此后3.5亿元进入《借款合同》约定的某局城建公

司还款账户，再转入某公司在某银行的账户。当日，3.5亿元即由某公司在某银行的账户转入某局五

公司《委托债权投资协议》约定的委托债权投资理财资金清算专户（亦是归还款项的账户）。

　　某银行与某资管公司于2014年12月签订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本金和利息打包转让给某资

管公司。2014年12月30日双方签订《委托清收服务协议》，某资管公司委托某银行对案涉债权进行

处置、清收及变现。2016年3月14日某资管公司与某银公司签署《债权转让协议》，将案涉债权转让

给某银公司，同日某银行与某银公司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某银公司委托某银行对案涉债权进

行管理和处置清收，委托期限为四年。

　　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经济合同担保（不含融资性担保）、投资管理、房地产开发、技术推广、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不包括钢筋营销。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8月17日作出判决：驳回某银行北京分行的诉讼请求。宣判后，某

银行北京分行提起上诉，最高人民法院于2021年11月19日作出（2019）最高法民终506号民事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一、某银行北京分行是否具备原告资格；二、某局城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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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是否应向某银行北京分行偿还案涉贷款。

　　一、关于某银行北京分行的原告资格问题。在本案二审中，某银行北京分行提交相关证据，说明

其2014年12月将案涉债权本金和利息打包转让给某资管公司，2016年3月14日某资管公司又将案涉

债权转让给某银公司，某局城建公司方得以确定地知晓案涉债权转让的事实。某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述

行为应当视为转让债权的通知行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权人

转让权利的，应当通知债务人，未经通知，该转让对债务人不发生效力”，某局城建公司在二审中得

知案涉债权转让时，该转让始对其发生效力。《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规定：“在诉讼中，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转移的，不影响当事人的诉讼主

体资格和诉讼地位。人民法院作出的发生法律效力的判决、裁定对受让人具有约束力。”据此，本案

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在二审中发生转移，不影响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原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

地位。况且，2016年3月14日某银行与某银公司签署《资产委托处置协议》，某银公司委托某银行对

案涉债权进行管理和处置清收，作为案涉债权最终受让人的某银公司同意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原告提

起本案诉讼，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本案原告亦不会对其他主体的合法权益造成不利影响。综上，某银

行北京分行作为本案原告适格。

　　二、关于某局城建公司是否应向某银行北京分行偿还案涉贷款的问题。本案中，某银行北京分行

以借款合同纠纷起诉某局城建公司，并提交了《借款合同》、放款凭证等证据用以支持其诉讼请求。

对于其报送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某局城建公司的信用报告中，某局城建公司的案涉贷款显示为

已还清，还款方式为正常收回的问题，某银行北京分行解释称其于2014年12月将案涉债权转让给某

资管公司，债权转让后在内部系统中将该笔贷款做“已结清”处理的操作合理合规，符合银行正常操作

流程要求。某银行北京分行还主张案涉3.5亿元系用于归还某局五公司2013年1月8日《综合授信合同

》和2013年1月18日《委托债权投资协议》项下5亿元债务的一部分，某局城建公司代某局五公司还

款是其处置贷款的自主行为，与某银行北京分行无关，无论某局城建公司如何使用所贷款项，都不能

免除其在本案借款关系下的还款责任。但是，本院综合考量以下情况：其一，在某银行北京分行报送

至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某局城建公司的信用报告中，在已还清债务信息概要部分，不良负债余额

为0.00万元，不良/违约类贷款笔数为0，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债务笔数为0,被剥离负债汇总的笔数

为0。不良负债余额包括统计时点上未结清的五级分类为后三类或交易状态为违约的垫款、贷款、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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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贸易融资、保理、票据贴现、由资产管理公司处置的债务等业务余额汇总。贷款按照风险程度

划分为五类：正常、关注、次级、可疑、损失，后三类为不良贷款。案涉贷款的五级分类应为不良贷

款，但某银行北京分行在转让债权之后将实际逾期未还的不良贷款报送为正常贷款，未按《贷款风险

分类指引》要求对相关贷款准确进行五级分类，贷款风险分类不谨慎。某银行北京分行应当按照《企

业征信系统数据采集接口规范》（信贷业务部分V2.1）的要求向征信系统报送企业贷款的“还款方式”

等相关数据。对于企业贷款类业务，目前征信系统提供的“还款方式”有“正常收回、资产重组、资产

剥离、以资抵债、担保代偿、核损核销、政策性还款、债转股、转出”等。当银行将企业逾期未还的

不良贷款转让给金融资产管理公司后，应按照企业偿还银行贷款实际情况对应的“还款方式”进行报送

，但本案中某银行北京分行将企业未实际偿还的贷款登记为“正常收回”不符合实际情况。因此，某银

行北京分行在债权转让后将该笔贷款做“已结清”处理的操作不符合银行正常操作流程要求。其二，某

银行北京分行称案涉3.5亿元系用于归还某局五公司2013年1月8日《综合授信合同》和2013年1月1

8日《委托债权投资协议》项下5亿元债务的一部分，某银行北京分行该主张与2012年12月26日某银

行交通事业部北京分部向某局五公司出具的确认函中5亿元与某局五公司无关的内容相矛盾。某银行

北京分行虽有异议，但其作为总行的分支机构，对于总行中为北京区域交通行业客户提供金融服务的

某银行交通事业部北京分部向某局五公司出具的确认函的内容，不能作出令人信服的合理解释。其三

，根据《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3]第5号）第四十九条和第五十三条

的相关规定，存款人因迁址需要变更开户银行的，应向开户银行提出撤销银行结算账户的申请，存款

人尚未清偿其开户银行债务的，不得申请撤销该账户。当银行将企业逾期未还的不良贷款转让给金融

资产管理公司后，如企业不存在尚未清偿银行债务的情形时，方可以因迁址需要向银行申请撤销该资

金回笼账户。在案涉贷款尚未清偿的情况下，某局城建公司的银行结算账户于2015年1月注销，该账

户亦为案涉《借款合同》约定的资金回笼账号。某银行北京分行的上述销户行为亦违反相关规定，属

于非正常操作。其四，根据《借款合同》第9.2条的约定，某银行北京分行发放贷款的条件是某局城

建公司提交《支付申请书》及商务合同等相关文件，某银行北京分行审查合格后受托支付。可见，商

务合同是发放贷款时须重点审查的交易文件。而本案《钢筋购销合同》第五条关于货款金额的大写金

额和小写金额不一致，某公司的经营范围也不包括钢筋营销。贷款资金最终用途并非用于《借款合同

》约定的资金用途，款项仅在某局城建公司和某公司的账户中短暂停留，最终进入某局五公司《委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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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投资协议》约定的委托债权投资理财资金清算专户（亦是归还款项的账户）。上述问题某银行北

京分行通过简单的形式审查即可发现，其不认真审查商务合同，明显违背银行业金融机构审慎经营原

则。综上，某银行北京分行作为专业的金融机构，对其本身的上述反常行为不能作出合理的解释。原

审认定某银行北京分行提交的证据显然未能达到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视为未能完成证明责任

，认为某银行北京分行的待证事实真伪不明，其诉称借款法律关系特别是欠款未还的事实不足以认定

，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零八条的规定，本院

予以维持。

【裁判要旨】

　　债权人转让债权未通知债务人，而在诉讼中披露相关信息的，应当视为转让债权的通知行为，根

据原合同法第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债务人在二审中得知案涉债权转让时，该转让始对其发生效力。

据此，本案争议的民事权利义务在二审中发生转移，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二百四十九条的规定，不影响债权人作为原审原告的诉讼主体资格和诉讼地

位。

【关联索引】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546条（本案适用的是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

同法》第80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67条（本案适用的是2017年7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64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108

条[本案适用的是2020年12月23日修正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

的解释》（法释〔2015〕5号）第108条]

　　《征信业管理条例》第29条

　　《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第49条

　　一审：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民初75号民事判决（2018年8月17日）

　　二审：最高人民法院（2019）最高法民终506号民事判决（2021年11月19日）

【法宝引证码】CLI.C.551619104

6/8 下载日期：2026-04-06

https://www.pkulaw.com/chl/12e67f26d4b80606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12e67f26d4b80606bdfb.html?way=textSlc#tiao_108
https://www.pkulaw.com/chl/2367b1767194112c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2367b1767194112cbdfb.html?way=textSlc#tiao_80
https://www.pkulaw.com/chl/2367b1767194112cbdfb.html?way=textSlc#tiao_80_kuan_1
https://www.pkulaw.com/chl/12e67f26d4b80606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12e67f26d4b80606bdfb.html?way=textSlc#tiao_249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aa00daaeb5a4fe4ebdfb.html?way=textSlc#tiao_546
https://www.pkulaw.com/chl/2367b1767194112c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2367b1767194112cbdfb.html?way=textSlc#tiao_80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tiao_67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d33df017c784876fbdfb.html?way=textSlc#tiao_64
https://www.pkulaw.com/chl/82f91c0394dcdc28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82f91c0394dcdc28bdfb.html?way=textSlc#tiao_108
https://www.pkulaw.com/chl/82f91c0394dcdc28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82f91c0394dcdc28bdfb.html?way=textSlc#tiao_108
https://www.pkulaw.com/chl/35e4ed9808a83769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35e4ed9808a83769bdfb.html?way=textSlc#tiao_29
https://www.pkulaw.com/chl/a869ae80da949370bdfb.html?way=textSlc
https://www.pkulaw.com/chl/a869ae80da949370bdfb.html?way=textSlc#tiao_49
javascript:Ajzh_SLC(1,1970325145675972,'')


本案法律依据
 征信业管理条例 第29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 第80条1款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 第108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4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2017修正) 第67条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546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108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2020修正) 第249条
更多

同案由重要案例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二：某银行诉港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企业显著轻微

的迟延履行不符合银行提前收回贷款条件

 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发布10起民营经济司法保护典型案例(第十三批)之一：某银行与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规范金融机构
融资收费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一：某银行诉某房地产开发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规范
金融机构融资收费行为，降低企业融资成本

 上海某某物业发展有限公司与山东省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上诉案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7个人民法院依法平等保护民营企业合法权益典型民商事案例之五：某资产管理公司河南分公司诉某商贸公司金融不良债权追偿

纠纷案——审慎剥离不应由改制企业承担的巨额债务，助力民营企业轻装上阵
 广安某某商贸有限公司与王某等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
 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八起“检察机关加强民生司法保障”典型案例之三：张某某等与某商业银行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检察监督案
 许某游与某某电子商务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案
更多

本法院同类案例
 山西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广东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等等借款合同纠纷再审民事裁定书
 天津某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马某某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杜某、中国某某股份有限公司常德鼎城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锦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凌云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其他
 某某控股集团有限公司、锦州某某股份有限公司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某某石化内蒙古某某销售有限公司、某某投资有限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民事申请再审审查民事裁定书
 盛某武等与某甲公司等民间借贷纠纷再审案
 王吉淳;赵军;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借款合同纠纷再审审查和审判监督民事其他
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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